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857號

原      告  冠合開發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許紫渝  

訴訟代理人  廖本揚律師

被      告  柯文森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參  加  人  黃湘涵  

當事人間給付居間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8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37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1

　　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係旭益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登記負責人

為其配偶王碧雀，下稱訴外人旭益汽車公司)。原告與被告

於113年7月9日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

爭契約），由被告委由原告銷售其所有坐落台中市○○區○

○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旭益汽車

公司所有坐落同段518、519地號（權利範圍全部）等4筆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約定委託銷售價格為1億2000萬元，

委託銷售期間為113年7月9日至113年7月31日，服務報酬為

成交總價格1%。

　㈡經原告在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後，透過法定代理人許

紫渝過往累積之豐厚人脈資源，及付出相當之心血努力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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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終於覓得江董夫妻有意願承買。在原告安排及促成下，

　　買賣雙方於113年7月12日在大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先簽訂

「預定土地買賣合約書」，約明先以里元石材有限公司以1

億180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買方先給付1180萬元作為訂金並

開立支票交由蔡玉琴地政士保管，並協議買賣雙方應於114

年1月6日簽定正式買賣契約書(按里元石材有限公司、大漁

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均是江董夫

妻之事業體)。後因買方出國未歸等問題，買賣雙方、原

告、蔡玉琴地政士，遂改約114年（按起訴狀誤載為113年）

　　1月10日會同至琴益地政士事務所(台中市○○區○○路00

號)，買賣雙方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改由聯

合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購買系爭土地，總價為1億1800萬

元，契約書末頁載明仲介為原告公司。當日被告亦與原告簽

定「給付服務報酬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被告承諾

給付原告110萬元之報酬。

　㈢系爭土地買賣雙方已於114年8月1日完成不動產買賣價金收

支及點交。被告竟與原告營業員即參加人黃湘涵私下勾串，

　　其2人私下改以88萬元約定居間報酬。被告對外並否認原告

有支付報酬給原告之義務。原告並於114年8月8日委請律師

發函告知被告，原告依法依約始為居間報酬之請求權人，請

被告於函到3日內給付服務報酬110萬元。然被告仍無視並交

付黃湘涵88萬元。

　㈣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

付報酬110萬元。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係委託參加人黃湘涵仲介出售系爭土地，黃湘涵於113

年6月自原任職春耕公司離職，同年7月，黃湘涵覓得買主欲

裕成交，因未任職仲介公司，遂借原告之名義簽約（即借牌

成交），被告與黃湘涵114年8月間商議服務費為88萬元，被

告已匯款給黃湘涵，被告並無積欠原告仲介服務費。黃湘涵

非原告員工或營業員，黃湘涵仲介賣方之效果不能歸於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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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縱認黃湘涵係原告營業員，黃湘涵基於原告之代理人地

位，被告與黃湘涵協議之效力亦及於原告，原告不可再向被

告請求仲介報酬。另本件原告對於本件簽約時並無不動產經

紀人在場協助，被告依民法第572條規定，得請求酌減報

酬。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訴訟費用由

原告負擔。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

　　系爭土地對於賣方係由參加人仲介服務，與原告無關。原告

已取得系爭土地買方仲介費，原告僅係向原告法代許紫渝借

用原告公司名義簽約，原告非賣方之仲介，參加人才是賣方

之仲介服務之人，於113年7月4日已談定系爭土地之價格。

參加人與原告間只有借名成交，並非原告之員工或營業員。

四、本院判斷：

　㈠對於系爭土地買賣，有關賣方（即被告）之居間（仲介）契

約當事人係原告與被告，並非參加人與被告，且本件原告已

完成仲介服務，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1.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7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由被告委由原

告銷售系爭土地，約定委託銷售價格為1億2000萬元，委託

銷售期間為113年7月9日至113年7月31日，服務報酬為成交

總價格1%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

（即系爭契約之書面契約書）為證（本院卷17至18頁）。被

告與參加人雖辯稱系爭土地賣方仲介居間之法律關係係存在

於被告與參加人之間，原告與參加人間僅係借牌（借名）之

法律關係云云。然查，被告與參加人之抗辯內容，可知被告

身為賣方，接受參加人之服務後，仍於系爭契約書上簽名為

上開約定，自應認自斯時起，原告與被告及參加人，已有合

意由原告擔任系爭土地賣方（即被告）之仲介人。而本件就

系爭土地之買賣，參加人黃湘涵經原告及被告之許諾，代理

雙方簽訂系爭契約，依民法第106條之規定，系爭契約仍係

合法有效之契約。則依系爭契約內容，原告係擔任被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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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之居間人（仲介），被告係委託人，至於參加人黃湘

涵之身分則成為原告之履行輔助人。被告辯稱系爭契約依民

法第86條規定應屬無效（因原告知悉係掛名銷售）云云，並

無足取。

　2.就系爭土地之買賣，被告（賣方）與買受人聯合發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於114年1月10日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

　　，該契約書之末端，已明確記載「仲介：冠合開發有限公司

　　…買方營業員：許紫渝…賣方營業員：黃湘涵」等語（見本

　　院卷22頁），被告既於該不動產買賣契約簽名用印，對於賣

　　方仲介已由原告公司擔任乙節，自不可諉稱不知。足認系爭

　　契約之當事人確係原告與被告2人間，參加人黃湘涵已非居

　　間契約之當事人。

　3.承上所述，依系爭契約內容，原告係擔任被告（即賣方）之

居間人（仲介），被告係委託人，至於參加人黃湘涵之身分

則成為原告之履行輔助人，此均為被告於114年1月10日簽訂

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所明知，則依約定於系爭不動

產之買賣契約成立生效後，被告即有給付居間報酬給原告之

義務。

　4.本件被告於114年1月10日與買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當

日被告並與原告簽立系爭承諾書，被告同意給付原告110萬

元之報酬，並於交付完稅款時給付（本院卷23頁）。足認對

於系爭不動產之居間契約（即系爭契約）兩造已合意約定報

酬數額具體化為110萬元，兩造同受該約定之拘束，故原告

自有權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110萬元。

　5.至於原告與參加人黃湘涵間之法律關係（僱傭關係或借牌關

係）為何？則僅係原告與參加人間之內部關係問題，並不影

響原告與被告間於113年7月9日所簽訂系爭契約之效力。故

被告聲請調取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向台中市政府查詢原告

有無將黃湘涵列為公司營業員等節，殊無必要。

　㈡被告於收受原告114年8月8日之律師函後，參加人黃湘涵已

無權代理原告與被告議價及收取居間契約之服務報酬，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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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所交付與黃湘涵之88萬元，對原告並不生效力：

　1.就該110萬元之服務報酬，原告曾委任廖本揚律師以114年8

月8日道宣揚律字第0000000-0號函通知被告應將服務報酬交

付原告，若將服務費交付他人，皆不生清償效力，且黃湘涵

已自原告公司離職等語（見本院卷33至35頁）。而被告於收

受該律師函後，則於114年8月28日以台中黎明郵局000763號

信函通知原告，並表示其認為系爭土地銷售，原告並無服務

報酬請求權，且其已將服務報酬給付黃湘涵等語（本院卷8

4、111至115頁）。然本件系爭土地賣方之居間契約係存在

於原告與被告之間乙節，已如前述，黃湘涵雖有權替原告處

理居間事務，然黃湘涵之權限，於原告撤回且通知被告後，

依民法第107條規定，黃湘涵即喪失代理原告處理居間事務

之權限，被告亦不得再對原告主張黃湘涵係有權代理，且相

關議價及清償行為之效果及於原告本人。至於被告個人主觀

上認為居間契約係存在其與參加人黃湘涵之間乙節，則為本

院所不採，業如前述。

　2.本件被告於收到原告之上開律師函後，就系爭土地銷售之居

間報酬與黃湘涵所為議價及交付88萬元給黃湘涵之行為，對

原告均不生效力。且系爭土地買賣之完稅款亦已於114年5月

30日交付完畢乙情，有地政士蔡玉琴出具之不動產買賣收支

明細表暨點交確認書（買方）可憑（本院卷25頁）。故原告

依兩造間之約定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110萬元之居間報酬。

　3.另本件就系爭土地之買賣，於原告撤回其對黃湘涵之授權之

前，黃湘涵對被告所為之居間服務，效果均歸於原告，且本

件系爭土地之買賣業已成交並履行完畢，故被告抗辯本件原

告對於本件簽約時並無不動產經紀人在場協助，被告依民法

第572條規定，得請求酌減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契約及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110萬元，及自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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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原告勝訴部分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之。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86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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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857號
原      告  冠合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紫渝  
訴訟代理人  廖本揚律師
被      告  柯文森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參  加  人  黃湘涵  
當事人間給付居間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8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37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1
　　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係旭益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登記負責人為其配偶王碧雀，下稱訴外人旭益汽車公司)。原告與被告於113年7月9日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委由原告銷售其所有坐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旭益汽車公司所有坐落同段518、519地號（權利範圍全部）等4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約定委託銷售價格為1億200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為113年7月9日至113年7月31日，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格1%。
　㈡經原告在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後，透過法定代理人許紫渝過往累積之豐厚人脈資源，及付出相當之心血努力接洽後，終於覓得江董夫妻有意願承買。在原告安排及促成下，
　　買賣雙方於113年7月12日在大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先簽訂「預定土地買賣合約書」，約明先以里元石材有限公司以1億180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買方先給付1180萬元作為訂金並開立支票交由蔡玉琴地政士保管，並協議買賣雙方應於114年1月6日簽定正式買賣契約書(按里元石材有限公司、大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均是江董夫妻之事業體)。後因買方出國未歸等問題，買賣雙方、原告、蔡玉琴地政士，遂改約114年（按起訴狀誤載為113年）
　　1月10日會同至琴益地政士事務所(台中市○○區○○路00號)，買賣雙方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改由聯合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購買系爭土地，總價為1億1800萬元，契約書末頁載明仲介為原告公司。當日被告亦與原告簽定「給付服務報酬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被告承諾給付原告110萬元之報酬。
　㈢系爭土地買賣雙方已於114年8月1日完成不動產買賣價金收支及點交。被告竟與原告營業員即參加人黃湘涵私下勾串，
　　其2人私下改以88萬元約定居間報酬。被告對外並否認原告有支付報酬給原告之義務。原告並於114年8月8日委請律師發函告知被告，原告依法依約始為居間報酬之請求權人，請被告於函到3日內給付服務報酬110萬元。然被告仍無視並交付黃湘涵88萬元。
　㈣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報酬110萬元。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係委託參加人黃湘涵仲介出售系爭土地，黃湘涵於113年6月自原任職春耕公司離職，同年7月，黃湘涵覓得買主欲裕成交，因未任職仲介公司，遂借原告之名義簽約（即借牌成交），被告與黃湘涵114年8月間商議服務費為88萬元，被告已匯款給黃湘涵，被告並無積欠原告仲介服務費。黃湘涵非原告員工或營業員，黃湘涵仲介賣方之效果不能歸於原告。縱認黃湘涵係原告營業員，黃湘涵基於原告之代理人地位，被告與黃湘涵協議之效力亦及於原告，原告不可再向被告請求仲介報酬。另本件原告對於本件簽約時並無不動產經紀人在場協助，被告依民法第572條規定，得請求酌減報酬。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
　　系爭土地對於賣方係由參加人仲介服務，與原告無關。原告已取得系爭土地買方仲介費，原告僅係向原告法代許紫渝借用原告公司名義簽約，原告非賣方之仲介，參加人才是賣方之仲介服務之人，於113年7月4日已談定系爭土地之價格。參加人與原告間只有借名成交，並非原告之員工或營業員。
四、本院判斷：
　㈠對於系爭土地買賣，有關賣方（即被告）之居間（仲介）契約當事人係原告與被告，並非參加人與被告，且本件原告已完成仲介服務，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1.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7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由被告委由原告銷售系爭土地，約定委託銷售價格為1億200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為113年7月9日至113年7月31日，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格1%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即系爭契約之書面契約書）為證（本院卷17至18頁）。被告與參加人雖辯稱系爭土地賣方仲介居間之法律關係係存在於被告與參加人之間，原告與參加人間僅係借牌（借名）之法律關係云云。然查，被告與參加人之抗辯內容，可知被告身為賣方，接受參加人之服務後，仍於系爭契約書上簽名為上開約定，自應認自斯時起，原告與被告及參加人，已有合意由原告擔任系爭土地賣方（即被告）之仲介人。而本件就系爭土地之買賣，參加人黃湘涵經原告及被告之許諾，代理雙方簽訂系爭契約，依民法第106條之規定，系爭契約仍係合法有效之契約。則依系爭契約內容，原告係擔任被告（即賣方）之居間人（仲介），被告係委託人，至於參加人黃湘涵之身分則成為原告之履行輔助人。被告辯稱系爭契約依民法第86條規定應屬無效（因原告知悉係掛名銷售）云云，並無足取。
　2.就系爭土地之買賣，被告（賣方）與買受人聯合發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於114年1月10日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
　　，該契約書之末端，已明確記載「仲介：冠合開發有限公司
　　…買方營業員：許紫渝…賣方營業員：黃湘涵」等語（見本
　　院卷22頁），被告既於該不動產買賣契約簽名用印，對於賣
　　方仲介已由原告公司擔任乙節，自不可諉稱不知。足認系爭
　　契約之當事人確係原告與被告2人間，參加人黃湘涵已非居
　　間契約之當事人。
　3.承上所述，依系爭契約內容，原告係擔任被告（即賣方）之居間人（仲介），被告係委託人，至於參加人黃湘涵之身分則成為原告之履行輔助人，此均為被告於114年1月10日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所明知，則依約定於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成立生效後，被告即有給付居間報酬給原告之義務。
　4.本件被告於114年1月10日與買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當日被告並與原告簽立系爭承諾書，被告同意給付原告110萬元之報酬，並於交付完稅款時給付（本院卷23頁）。足認對於系爭不動產之居間契約（即系爭契約）兩造已合意約定報酬數額具體化為110萬元，兩造同受該約定之拘束，故原告自有權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110萬元。
　5.至於原告與參加人黃湘涵間之法律關係（僱傭關係或借牌關係）為何？則僅係原告與參加人間之內部關係問題，並不影響原告與被告間於113年7月9日所簽訂系爭契約之效力。故被告聲請調取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向台中市政府查詢原告有無將黃湘涵列為公司營業員等節，殊無必要。
　㈡被告於收受原告114年8月8日之律師函後，參加人黃湘涵已無權代理原告與被告議價及收取居間契約之服務報酬，本件被告所交付與黃湘涵之88萬元，對原告並不生效力：
　1.就該110萬元之服務報酬，原告曾委任廖本揚律師以114年8月8日道宣揚律字第0000000-0號函通知被告應將服務報酬交付原告，若將服務費交付他人，皆不生清償效力，且黃湘涵已自原告公司離職等語（見本院卷33至35頁）。而被告於收受該律師函後，則於114年8月28日以台中黎明郵局000763號信函通知原告，並表示其認為系爭土地銷售，原告並無服務報酬請求權，且其已將服務報酬給付黃湘涵等語（本院卷84、111至115頁）。然本件系爭土地賣方之居間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被告之間乙節，已如前述，黃湘涵雖有權替原告處理居間事務，然黃湘涵之權限，於原告撤回且通知被告後，依民法第107條規定，黃湘涵即喪失代理原告處理居間事務之權限，被告亦不得再對原告主張黃湘涵係有權代理，且相關議價及清償行為之效果及於原告本人。至於被告個人主觀上認為居間契約係存在其與參加人黃湘涵之間乙節，則為本院所不採，業如前述。
　2.本件被告於收到原告之上開律師函後，就系爭土地銷售之居間報酬與黃湘涵所為議價及交付88萬元給黃湘涵之行為，對原告均不生效力。且系爭土地買賣之完稅款亦已於114年5月30日交付完畢乙情，有地政士蔡玉琴出具之不動產買賣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書（買方）可憑（本院卷25頁）。故原告依兩造間之約定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110萬元之居間報酬。
　3.另本件就系爭土地之買賣，於原告撤回其對黃湘涵之授權之前，黃湘涵對被告所為之居間服務，效果均歸於原告，且本件系爭土地之買賣業已成交並履行完畢，故被告抗辯本件原告對於本件簽約時並無不動產經紀人在場協助，被告依民法第572條規定，得請求酌減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契約及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0萬元，及自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就原告勝訴部分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86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857號

原      告  冠合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紫渝  

訴訟代理人  廖本揚律師

被      告  柯文森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參  加  人  黃湘涵  

當事人間給付居間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8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37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1

　　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係旭益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登記負責人為

    其配偶王碧雀，下稱訴外人旭益汽車公司)。原告與被告於1

    13年7月9日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契

    約），由被告委由原告銷售其所有坐落台中市○○區○○段0000

    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旭益汽車公司所有

    坐落同段518、519地號（權利範圍全部）等4筆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約定委託銷售價格為1億2000萬元，委託銷售

    期間為113年7月9日至113年7月31日，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

    格1%。

　㈡經原告在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後，透過法定代理人許

    紫渝過往累積之豐厚人脈資源，及付出相當之心血努力接洽

    後，終於覓得江董夫妻有意願承買。在原告安排及促成下，

　　買賣雙方於113年7月12日在大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先簽訂「

    預定土地買賣合約書」，約明先以里元石材有限公司以1億1

    80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買方先給付1180萬元作為訂金並開

    立支票交由蔡玉琴地政士保管，並協議買賣雙方應於114年1

    月6日簽定正式買賣契約書(按里元石材有限公司、大漁建設

    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均是江董夫妻之

    事業體)。後因買方出國未歸等問題，買賣雙方、原告、蔡

    玉琴地政士，遂改約114年（按起訴狀誤載為113年）

　　1月10日會同至琴益地政士事務所(台中市○○區○○路00號)，

    買賣雙方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改由聯合發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購買系爭土地，總價為1億1800萬元，契約

    書末頁載明仲介為原告公司。當日被告亦與原告簽定「給付

    服務報酬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被告承諾給付原告

    110萬元之報酬。

　㈢系爭土地買賣雙方已於114年8月1日完成不動產買賣價金收支

    及點交。被告竟與原告營業員即參加人黃湘涵私下勾串，

　　其2人私下改以88萬元約定居間報酬。被告對外並否認原告

    有支付報酬給原告之義務。原告並於114年8月8日委請律師

    發函告知被告，原告依法依約始為居間報酬之請求權人，請

    被告於函到3日內給付服務報酬110萬元。然被告仍無視並交

    付黃湘涵88萬元。

　㈣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

    付報酬110萬元。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係委託參加人黃湘涵仲介出售系爭土地，黃湘涵於113年

    6月自原任職春耕公司離職，同年7月，黃湘涵覓得買主欲裕

    成交，因未任職仲介公司，遂借原告之名義簽約（即借牌成

    交），被告與黃湘涵114年8月間商議服務費為88萬元，被告

    已匯款給黃湘涵，被告並無積欠原告仲介服務費。黃湘涵非

    原告員工或營業員，黃湘涵仲介賣方之效果不能歸於原告。

    縱認黃湘涵係原告營業員，黃湘涵基於原告之代理人地位，

    被告與黃湘涵協議之效力亦及於原告，原告不可再向被告請

    求仲介報酬。另本件原告對於本件簽約時並無不動產經紀人

    在場協助，被告依民法第572條規定，得請求酌減報酬。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訴訟費用由

    原告負擔。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

　　系爭土地對於賣方係由參加人仲介服務，與原告無關。原告

    已取得系爭土地買方仲介費，原告僅係向原告法代許紫渝借

    用原告公司名義簽約，原告非賣方之仲介，參加人才是賣方

    之仲介服務之人，於113年7月4日已談定系爭土地之價格。

    參加人與原告間只有借名成交，並非原告之員工或營業員。

四、本院判斷：

　㈠對於系爭土地買賣，有關賣方（即被告）之居間（仲介）契

    約當事人係原告與被告，並非參加人與被告，且本件原告已

    完成仲介服務，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1.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7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由被告委由原

    告銷售系爭土地，約定委託銷售價格為1億2000萬元，委託

    銷售期間為113年7月9日至113年7月31日，服務報酬為成交

    總價格1%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

    （即系爭契約之書面契約書）為證（本院卷17至18頁）。被

    告與參加人雖辯稱系爭土地賣方仲介居間之法律關係係存在

    於被告與參加人之間，原告與參加人間僅係借牌（借名）之

    法律關係云云。然查，被告與參加人之抗辯內容，可知被告

    身為賣方，接受參加人之服務後，仍於系爭契約書上簽名為

    上開約定，自應認自斯時起，原告與被告及參加人，已有合

    意由原告擔任系爭土地賣方（即被告）之仲介人。而本件就

    系爭土地之買賣，參加人黃湘涵經原告及被告之許諾，代理

    雙方簽訂系爭契約，依民法第106條之規定，系爭契約仍係

    合法有效之契約。則依系爭契約內容，原告係擔任被告（即

    賣方）之居間人（仲介），被告係委託人，至於參加人黃湘

    涵之身分則成為原告之履行輔助人。被告辯稱系爭契約依民

    法第86條規定應屬無效（因原告知悉係掛名銷售）云云，並

    無足取。

　2.就系爭土地之買賣，被告（賣方）與買受人聯合發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於114年1月10日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

　　，該契約書之末端，已明確記載「仲介：冠合開發有限公司

　　…買方營業員：許紫渝…賣方營業員：黃湘涵」等語（見本

　　院卷22頁），被告既於該不動產買賣契約簽名用印，對於賣

　　方仲介已由原告公司擔任乙節，自不可諉稱不知。足認系爭

　　契約之當事人確係原告與被告2人間，參加人黃湘涵已非居

　　間契約之當事人。

　3.承上所述，依系爭契約內容，原告係擔任被告（即賣方）之

    居間人（仲介），被告係委託人，至於參加人黃湘涵之身分

    則成為原告之履行輔助人，此均為被告於114年1月10日簽訂

    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所明知，則依約定於系爭不動

    產之買賣契約成立生效後，被告即有給付居間報酬給原告之

    義務。

　4.本件被告於114年1月10日與買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當

    日被告並與原告簽立系爭承諾書，被告同意給付原告110萬

    元之報酬，並於交付完稅款時給付（本院卷23頁）。足認對

    於系爭不動產之居間契約（即系爭契約）兩造已合意約定報

    酬數額具體化為110萬元，兩造同受該約定之拘束，故原告

    自有權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110萬元。

　5.至於原告與參加人黃湘涵間之法律關係（僱傭關係或借牌關

    係）為何？則僅係原告與參加人間之內部關係問題，並不影

    響原告與被告間於113年7月9日所簽訂系爭契約之效力。故

    被告聲請調取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向台中市政府查詢原告

    有無將黃湘涵列為公司營業員等節，殊無必要。

　㈡被告於收受原告114年8月8日之律師函後，參加人黃湘涵已無

    權代理原告與被告議價及收取居間契約之服務報酬，本件被

    告所交付與黃湘涵之88萬元，對原告並不生效力：

　1.就該110萬元之服務報酬，原告曾委任廖本揚律師以114年8

    月8日道宣揚律字第0000000-0號函通知被告應將服務報酬交

    付原告，若將服務費交付他人，皆不生清償效力，且黃湘涵

    已自原告公司離職等語（見本院卷33至35頁）。而被告於收

    受該律師函後，則於114年8月28日以台中黎明郵局000763號

    信函通知原告，並表示其認為系爭土地銷售，原告並無服務

    報酬請求權，且其已將服務報酬給付黃湘涵等語（本院卷84

    、111至115頁）。然本件系爭土地賣方之居間契約係存在於

    原告與被告之間乙節，已如前述，黃湘涵雖有權替原告處理

    居間事務，然黃湘涵之權限，於原告撤回且通知被告後，依

    民法第107條規定，黃湘涵即喪失代理原告處理居間事務之

    權限，被告亦不得再對原告主張黃湘涵係有權代理，且相關

    議價及清償行為之效果及於原告本人。至於被告個人主觀上

    認為居間契約係存在其與參加人黃湘涵之間乙節，則為本院

    所不採，業如前述。

　2.本件被告於收到原告之上開律師函後，就系爭土地銷售之居

    間報酬與黃湘涵所為議價及交付88萬元給黃湘涵之行為，對

    原告均不生效力。且系爭土地買賣之完稅款亦已於114年5月

    30日交付完畢乙情，有地政士蔡玉琴出具之不動產買賣收支

    明細表暨點交確認書（買方）可憑（本院卷25頁）。故原告

    依兩造間之約定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110萬元之居間報酬。

　3.另本件就系爭土地之買賣，於原告撤回其對黃湘涵之授權之

    前，黃湘涵對被告所為之居間服務，效果均歸於原告，且本

    件系爭土地之買賣業已成交並履行完畢，故被告抗辯本件原

    告對於本件簽約時並無不動產經紀人在場協助，被告依民法

    第572條規定，得請求酌減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契約及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

    告給付110萬元，及自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

    就原告勝訴部分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

    之。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

    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

    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86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857號

原      告  冠合開發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許紫渝  

訴訟代理人  廖本揚律師

被      告  柯文森  

訴訟代理人  顏伯奇律師

參  加  人  黃湘涵  

當事人間給付居間報酬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1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10萬元，及自民國114年8

　　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參加訴訟費用由參加人負擔。

三、本判決於原告以37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11

　　0萬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被告係旭益汽車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登記負責人為其配偶王碧雀，下稱訴外人旭益汽車公司)。原告與被告於113年7月9日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委由原告銷售其所有坐落台中市○○區○○段00000○0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及旭益汽車公司所有坐落同段518、519地號（權利範圍全部）等4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約定委託銷售價格為1億200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為113年7月9日至113年7月31日，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格1%。

　㈡經原告在簽訂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後，透過法定代理人許紫渝過往累積之豐厚人脈資源，及付出相當之心血努力接洽後，終於覓得江董夫妻有意願承買。在原告安排及促成下，

　　買賣雙方於113年7月12日在大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先簽訂「預定土地買賣合約書」，約明先以里元石材有限公司以1億180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買方先給付1180萬元作為訂金並開立支票交由蔡玉琴地政士保管，並協議買賣雙方應於114年1月6日簽定正式買賣契約書(按里元石材有限公司、大漁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聯合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均是江董夫妻之事業體)。後因買方出國未歸等問題，買賣雙方、原告、蔡玉琴地政士，遂改約114年（按起訴狀誤載為113年）

　　1月10日會同至琴益地政士事務所(台中市○○區○○路00號)，買賣雙方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改由聯合發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購買系爭土地，總價為1億1800萬元，契約書末頁載明仲介為原告公司。當日被告亦與原告簽定「給付服務報酬承諾書」（下稱系爭承諾書），被告承諾給付原告110萬元之報酬。

　㈢系爭土地買賣雙方已於114年8月1日完成不動產買賣價金收支及點交。被告竟與原告營業員即參加人黃湘涵私下勾串，

　　其2人私下改以88萬元約定居間報酬。被告對外並否認原告有支付報酬給原告之義務。原告並於114年8月8日委請律師發函告知被告，原告依法依約始為居間報酬之請求權人，請被告於函到3日內給付服務報酬110萬元。然被告仍無視並交付黃湘涵88萬元。

　㈣依民法第568條第1項規定及系爭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報酬110萬元。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抗辯：

　㈠被告係委託參加人黃湘涵仲介出售系爭土地，黃湘涵於113年6月自原任職春耕公司離職，同年7月，黃湘涵覓得買主欲裕成交，因未任職仲介公司，遂借原告之名義簽約（即借牌成交），被告與黃湘涵114年8月間商議服務費為88萬元，被告已匯款給黃湘涵，被告並無積欠原告仲介服務費。黃湘涵非原告員工或營業員，黃湘涵仲介賣方之效果不能歸於原告。縱認黃湘涵係原告營業員，黃湘涵基於原告之代理人地位，被告與黃湘涵協議之效力亦及於原告，原告不可再向被告請求仲介報酬。另本件原告對於本件簽約時並無不動產經紀人在場協助，被告依民法第572條規定，得請求酌減報酬。

　㈡並聲明：1.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2.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3.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參加人陳述：

　　系爭土地對於賣方係由參加人仲介服務，與原告無關。原告已取得系爭土地買方仲介費，原告僅係向原告法代許紫渝借用原告公司名義簽約，原告非賣方之仲介，參加人才是賣方之仲介服務之人，於113年7月4日已談定系爭土地之價格。參加人與原告間只有借名成交，並非原告之員工或營業員。

四、本院判斷：

　㈠對於系爭土地買賣，有關賣方（即被告）之居間（仲介）契約當事人係原告與被告，並非參加人與被告，且本件原告已完成仲介服務，原告得向被告請求給付報酬：

　1.原告主張兩造於113年7月9日簽訂系爭契約，由被告委由原告銷售系爭土地，約定委託銷售價格為1億2000萬元，委託銷售期間為113年7月9日至113年7月31日，服務報酬為成交總價格1%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土地專任委託銷售契約書」（即系爭契約之書面契約書）為證（本院卷17至18頁）。被告與參加人雖辯稱系爭土地賣方仲介居間之法律關係係存在於被告與參加人之間，原告與參加人間僅係借牌（借名）之法律關係云云。然查，被告與參加人之抗辯內容，可知被告身為賣方，接受參加人之服務後，仍於系爭契約書上簽名為上開約定，自應認自斯時起，原告與被告及參加人，已有合意由原告擔任系爭土地賣方（即被告）之仲介人。而本件就系爭土地之買賣，參加人黃湘涵經原告及被告之許諾，代理雙方簽訂系爭契約，依民法第106條之規定，系爭契約仍係合法有效之契約。則依系爭契約內容，原告係擔任被告（即賣方）之居間人（仲介），被告係委託人，至於參加人黃湘涵之身分則成為原告之履行輔助人。被告辯稱系爭契約依民法第86條規定應屬無效（因原告知悉係掛名銷售）云云，並無足取。

　2.就系爭土地之買賣，被告（賣方）與買受人聯合發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於114年1月10日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

　　，該契約書之末端，已明確記載「仲介：冠合開發有限公司

　　…買方營業員：許紫渝…賣方營業員：黃湘涵」等語（見本

　　院卷22頁），被告既於該不動產買賣契約簽名用印，對於賣

　　方仲介已由原告公司擔任乙節，自不可諉稱不知。足認系爭

　　契約之當事人確係原告與被告2人間，參加人黃湘涵已非居

　　間契約之當事人。

　3.承上所述，依系爭契約內容，原告係擔任被告（即賣方）之居間人（仲介），被告係委託人，至於參加人黃湘涵之身分則成為原告之履行輔助人，此均為被告於114年1月10日簽訂正式「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時所明知，則依約定於系爭不動產之買賣契約成立生效後，被告即有給付居間報酬給原告之義務。

　4.本件被告於114年1月10日與買方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當日被告並與原告簽立系爭承諾書，被告同意給付原告110萬元之報酬，並於交付完稅款時給付（本院卷23頁）。足認對於系爭不動產之居間契約（即系爭契約）兩造已合意約定報酬數額具體化為110萬元，兩造同受該約定之拘束，故原告自有權請求被告給付居間報酬110萬元。

　5.至於原告與參加人黃湘涵間之法律關係（僱傭關係或借牌關係）為何？則僅係原告與參加人間之內部關係問題，並不影響原告與被告間於113年7月9日所簽訂系爭契約之效力。故被告聲請調取原告之勞保投保紀錄、向台中市政府查詢原告有無將黃湘涵列為公司營業員等節，殊無必要。

　㈡被告於收受原告114年8月8日之律師函後，參加人黃湘涵已無權代理原告與被告議價及收取居間契約之服務報酬，本件被告所交付與黃湘涵之88萬元，對原告並不生效力：

　1.就該110萬元之服務報酬，原告曾委任廖本揚律師以114年8月8日道宣揚律字第0000000-0號函通知被告應將服務報酬交付原告，若將服務費交付他人，皆不生清償效力，且黃湘涵已自原告公司離職等語（見本院卷33至35頁）。而被告於收受該律師函後，則於114年8月28日以台中黎明郵局000763號信函通知原告，並表示其認為系爭土地銷售，原告並無服務報酬請求權，且其已將服務報酬給付黃湘涵等語（本院卷84、111至115頁）。然本件系爭土地賣方之居間契約係存在於原告與被告之間乙節，已如前述，黃湘涵雖有權替原告處理居間事務，然黃湘涵之權限，於原告撤回且通知被告後，依民法第107條規定，黃湘涵即喪失代理原告處理居間事務之權限，被告亦不得再對原告主張黃湘涵係有權代理，且相關議價及清償行為之效果及於原告本人。至於被告個人主觀上認為居間契約係存在其與參加人黃湘涵之間乙節，則為本院所不採，業如前述。

　2.本件被告於收到原告之上開律師函後，就系爭土地銷售之居間報酬與黃湘涵所為議價及交付88萬元給黃湘涵之行為，對原告均不生效力。且系爭土地買賣之完稅款亦已於114年5月30日交付完畢乙情，有地政士蔡玉琴出具之不動產買賣收支明細表暨點交確認書（買方）可憑（本院卷25頁）。故原告依兩造間之約定自得向被告請求給付110萬元之居間報酬。

　3.另本件就系爭土地之買賣，於原告撤回其對黃湘涵之授權之前，黃湘涵對被告所為之居間服務，效果均歸於原告，且本件系爭土地之買賣業已成交並履行完畢，故被告抗辯本件原告對於本件簽約時並無不動產經紀人在場協助，被告依民法第572條規定，得請求酌減報酬云云，並不可採。　

　㈢綜上所述，原告依兩造間系爭契約及承諾書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10萬元，及自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㈣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就原告勝訴部分均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㈤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五、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86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0　　日

　　　　　　　　　　　　　　　　書記官　施玉卿





